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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南木镇古棱村有家私人养猪场，存栏约有
七八十头猪，该养猪场离学校、居民区仅
有十米，产生的废水较臭，影响到周边村
民的生活质量。投诉人曾向有关部门反
映，但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大新镇古文村有家李伟球碾米坊，无规律
作业，碾米过程中中机器产生严重的噪音
影响。曾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处理效果并
不理想。

南平路 2号苑旁边的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暗管将生产废水排入郁江，曾向

贵港市生态环境局、贵港市信访局反映，

得到的答复是，将汇报市人民政府，将离

该公司较近的居民搬迁走，现南平路 1号

苑的居民已经搬迁了，几年过去了，南平

路 2号苑的搬迁问题未得到解决，一直受

到企业的污染影响。

世纪花园南区的新疆买买提烧烤、深海生
蚝店经营过程中油烟直接排放，以及烧烤
发散出刺鼻的气味，影响周边群众生活环
境；还有凌晨两三点客人依然在喧闹声、
猜码声，噪音影响居民正常休息。投诉人
曾向 12345政府热线反映，但处理效果并
不理想。

1.金港大道八一路口中国石油加油站加油
车辆半夜噪声扰民及存在安全隐患。经常
有加油车辆鸣喇叭，或大声播放DJ音乐（近
期，可以查该加油站监控 4月 11日数据）。
加油站的储油罐及加油设备距离里旁边居
民只有一墙之隔，不符合安全规定。2.港北
区旧营建路西七巷12号居民房背后半封闭
的露天过道有养鸡问题，鸡鸣叫扰民，2018
年以来，多次投诉未得到解决，要求督促解
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反映多次，当地街
道办、贵港市大数据局、城市管理部门都是
忽悠处理，存在渎职不作为问题。

港北区松宇公馆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

影响居民休息。

掘江经过安怀镇旺官村良种场屯，分为东
西两岸，东岸为居民。现在当地有居民利
用河道东岸滩涂建设私人房子。2019年 3
月份举报，当地政府回复河道滩涂未确认。

川山村华堂屯有一个养猪场，该养猪场养

猪产生的臭气，污染周边环境。养猪场老

板将污水排到周边的水沟，有时也会用抽

水泵抽到村民种植的人工林里，影响人工

林种植。

丹竹镇飞机场路口到核电站路口这一段
道路扬尘很大，车辆经过时会产生很大
的扬尘，影响投诉人的日常生活。投诉
人建议：1.相关部门加强对渣土车等运
输车的监管，采用全自动覆盖网做好覆
盖，减少泥土洒落；2.增加洒水频次，
抑制扬尘;3.及时清理道路两旁灰尘；4.
改善道路路况。

市区生活污水排放至马草江公园水沟，导

致散发出恶臭，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丹竹镇所有矿山（有 100多个矿山）在开

采过程中出现超范围开采、毁坏山林的情

况，影响地下水水质，导致水土流失，产

生较大扬尘，且镇上道路毁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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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检查发现，薛荣何生猪养殖户共有两个猪栏，旧猪栏建于 1990 年，新猪栏
2020年 6月建成并投产。该养殖户现存栏生猪67头。旧猪栏养殖废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到村庄的排水沟，新猪栏养殖废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排放到村庄的排
水沟，污水最终排入周边农田。由于该养殖户粪污处理和综合利用设施不完
善，现场可闻到较大的恶臭味。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现场检查时，平南县大新镇古文村李伟球碾米厂没有进行碾米作业，该碾米厂
每天碾米约10包（1000斤），碾米机和配糠机的机座安装有减震垫，但碾米机
作业时还会产生一定的噪声，碾米厂离隔壁住宅相隔有一条约 5米宽的村道，
靠村道一侧全部彻砖密封，对噪声有一定的削弱作用。综上所述，群众举报的
内容基本属实。

1.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生的工业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雨水经沉淀后
通过南斗排洪口通过郁江，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通过南斗排洪口通过郁江。
经初步排查，未发现该公司通过暗管将生产废水排入郁江情况，2016年以来，市
生态环境局未曾接到群众反映该公司通过暗管将生产废水排入郁江的投诉。
2.根据《港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决定征收广西贵港钢铁集团公司职工生活区改造
项目（堤路园改造）范围内房屋的通告》，征收范围为东至郁江物流仓储地块，南
至贵钢厂区办公大楼，西至进港公路，北至贵钢围墙。贵钢职工生活区改造项目
（南平路1号苑）房屋征收在贵港市堤路园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故南平路1号
苑的居民已经搬迁，南平路 2号苑房屋征收不在贵港市堤路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范围内，南平路2号苑未搬迁。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调查组现场核实，两家门店的厨房油烟净化器不满足安装要求，净化器处理后

的油烟未经过专用管道引至小区楼顶排放，而直接排到室外，现场有轻微油烟

味；无油烟净化烧烤炉都设置在室内，但由于收集不完全，在烧烤时仍有明显

的气味。两家门店有部分顾客猜码，声音较大。群众投诉问题属实。

1.经现场核查，加油站存在车辆噪音扰民。该加油站与站外建筑最短距离实测

为 9米，按照加油站安全评价报告，油罐与站外建筑安全距离为 8.4米，符合

安全距离要求。综上所述，群众投诉问题部分属实。

2.港北区旧营建路西七巷 12号居民房背后半封闭的露天过道有圈养鸡，其中

鸡鸣的是1只公鸡。贵港市12345热线自 2020年 3月 24日起共接到群众反映此

处公鸡叫声扰民诉求5件，均按工作时限受理转派和反馈办理结果，当地街道

办处理3次投诉，开展了调处，但仍存在问题反复现象，未能解决涉及邻里互

相影响的问题，当地街道办、贵港市大数据局、城市管理部门不存在渎职不作

为问题。综上所述，投诉内容部分属实。

该工地因酒店奠基举行开工仪式，于15日凌晨进行施工，凌晨1时左右结束。

群众举报“港北区松宇公馆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影响居民休息。”属实。

4月16日至17日，经调查核实，举报件反映的私人房子户主为张某强，位于安
怀镇旺官村良种场屯掘江边。张某强现住宅于 2017年拆除旧房重建，2018年
建成，建设有房屋主体、围墙和花圃，花圃地靠近江边，无加建新建房屋，张
某强新建住宅地块是村集体分的村宅基建设用地，是原址拆除重建，房屋建筑
面积并未占用河道东岸滩涂建设。综上所述，群众举报的内容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15日，现场调查发现，旺万家养殖场建有沉淀池、干湿分离机、黑膜沼
气池、组合池、氧化池，目前厂区没有生猪存栏未闻到臭味，污水无直排现象；韦健
盛养猪场建有化粪池、沼气池、沉淀池，厂区内有轻微臭味，厂区外无臭味，无污水
直排现象，猪场外排污沟存在渗漏到场外菜地的现象；韦健昌养猪场粪水处理设
施未完善，雨污未分流，未建有化粪池，粪污集中池没有覆盖，厂区内外均有轻微臭
味，存在粪水直排到场外水沟问题，该水沟是川山村华堂屯内农田水沟，用于周边
农田灌溉，无外流，现场发现水沟水质浑浊，无臭味。现场核查，三家猪场内均未发
现通过抽水泵将污水排到周边林地的痕迹。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16日，经现场调查核实，丹竹镇飞机场路口到核电站路口部分路段
路面有一层积泥，洒水车开展了日常洒水降尘工作，路面保持一定湿度，过往
车辆行驶时，扬尘较少，但因泥水飞溅到路面，导致该路段路面有一层较薄的
积泥。近两年来，平南县一直高度重视道路路况，于 2020 年 12 月 2日制定

《平南县丹竹镇长安街（水闸顶至火电厂）道路修复工作方案》，筹集社会资金
60万元，对水闸顶路口到飞机场路口进行了修复，由于筹集到的资金有限，飞
机场路口到火电厂路口，只进行了路面填充。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经核实，马草江公园内河道水质差、有异味，情况属实。主要原因：一是河道
上游存在污水直排口；二是马草江、马尾江沿岸周边房地产商品房、居民小区
存在污水管错接、混接的情况，污水混入雨水排入河道；三是布山路（金田路
至民生路段）道路建设涉及征用部队用地问题，至今未能完成道路及配套管网
建设，污水管在该处形成断头管，导致污水直排入马草江河道。

平南县丹竹镇辖区内目前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矿山有 11个，持证矿山没有
超范围开采现象，其中涉及到林地的有1个，为平南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平南
县马鞍山矿区铅矿。该矿山自取得采矿许可证以来都没有进行开采，不占用到
林地，对山林没有影响。丹竹镇范围内仅有 1个金属类矿山采取地下开采方
式，但一直处于未开采状态，其余矿山均为露天采石场，对地下水质污染相对
较小。据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提供的对1#矿坑积水坑、2#矿坑积水坑监
测报告显示，所测废水项目均达标准。平南县未完成地下水监测点网建设，对
丹竹镇片区缺乏地下水监测数据。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以及广西平南县
罗洪石业有限公司已开展了绿色矿山建设，对空采区逐步进行复绿，其他矿山
企业均没有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实施，也没有进行绿化。现场调查发现矿山
企业在矿山开采、运输过程中有阵发性扬尘产生，但基本能采取洒水、喷淋等
防尘抑尘措施。部分企业进矿区道路已硬化，设置了洗车平台防治扬尘污染。
因运输车辆多，丹竹镇两条主要公路均有不同程度破损。检查发现丹竹镇长安
街巳进行了修补，丹竹－东华 K0－K6段路面已修复完成，目前安全畅通。超
载货物洒落现象得到了改善，环境逐步改善。举报者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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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2021年 4月 17日，桂平市南木镇人民政府对该养殖
户下达了《限期搬迁通知书》，限其于 2021年 5月 6日
前完成搬迁。
2.要求该养殖户在搬迁前做好粪污的收集和农业综合
利用工作。

现场要求经营者加强机械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减少声音对周围居民的影响；注意碾米的作业时间，
避免在休息时间作业。

大新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继续对该碾米厂跟踪指
导，不断督促其完善设施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减少
噪声对周边村民的影响。

加强对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环境监

督力度。

1.港北区城市管理局责令2家门店停业整改。责令重新
安装油烟净化器，油烟必须经过专用管道引至小区楼顶
排放，于4月 20日前整改完成，未完成整改前不得营业；
要求门店在店内张贴禁止猜码温馨提示，并履行禁止顾
客大声喧哗的职责；烧烤炉具不得摆出门店外。
2.港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新疆买买提烧烤店下达整
改通知书，要求其 4月 27日前补充完善食品经营许可
证，在获得许可证前不得营业。

1.我市要求该加油站按安全警示标识的规范要求落

实，加强加油站生产经营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要求该加油站加强员工日常培训，在

加油站进出口及站内的明显位置设置“加油站请勿鸣

笛”提示牌，营业时指挥车辆有序进站，提醒进站车

辆禁止鸣笛、关闭车内音响设备。

2.4月 18日，该养鸡业主已经将圈养的 1只公鸡处理

完毕，已拆除圈养设备并清理干净场地，经整改后已

无圈养鸡。

已对工地施工业主进行批评教育并下发告知书。16日
夜间 23时 30分，港北区城市管理局再次到工地核查，
工地未施工无噪音产生。

根据我市对掘江（河景河）的河道管理范围进行核
对，该住户所建房屋不在河道管理范围线内，因此
不存在占用河道管理范围问题。待下一步河流保护
范围明确划定后，若有建筑设施在保护范围内，将
依法查处。

覃塘区政府责令旺万家养殖场、韦健盛养猪场严格落
实责任，确保设施正常运转，保持厂区的清洁。责令
韦建昌养猪场于 4月 20日前修建化粪池，所有污水管
要覆盖密闭，落实雨污分流措施并将附近被污染的沟
渠清理干净。截止 4月 19日 18时，已建好化粪池，完
成排污管实行封闭式覆盖，落实雨污分流措施，正在
清理被污染的沟渠。

1.平南县要求泥头车上路前必须冲洗轮胎，覆盖篷
布，对运载车辆采取限载、限高、限速等措施。2.每
天投入 4台洒水车，对道路高压冲洗 4次、洒水降尘 4
次。3.要求沿路企业配置洒水车喷洒，冲洗厂区道路
及附近两旁树木，重要路段每天人工打扫，减少扬尘
产生。4.每天安排 10名清洁工清扫道路上的积泥和杂
物。5.丹竹镇正筹划财政资金532万元，用于平南县丹
竹镇长安街排水及周边路面修复工程。

1.正在实施城区主要江河湖污水截污工程，计划 2021
年 4月底前完成调试并开始运行。2.已对全市小区排水
行为进行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存在污水错接、混接
和未办理排水许可的 38 个小区发放整改通知，要求
2021年 4月 26日前完成整改，否则将依法处理。

平南县要求丹竹镇各矿山企业，严格落实环评各项要

求，认真按照绿色矿山标准做好抑尘措施，减少扬尘

污染；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未完善水土保持审批

手续的矿山企业，不得开工建设。

贵港市人民政府将督促各相关部门加大对矿山企业监

督管理，严格落实矿山环境综合整治，督促矿山企业

完善绿色矿区建设；继续加大指导企业完善扬尘防控

措施力度，严格管控和打击运输车辆超重、不覆盖和

撒落等违法现象，确保扬尘治理取得明显效果。

是否办
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是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六 批 2021年 4月20日）

盛世荷城住宅小区 A1 区 10 栋 1 单元/13 栋 2

单元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已达到交房条件，其中

10-1-2601 李基庆、13-2-2101 杨勇鹏两位业主

经多次电话催促仍未领房，根据 《盛世荷城交房

通知书》 及 《盛世荷城交房须知》 相关约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司已将房屋相关资料移交由

广西贵港市小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盛世荷城物业

服务中心托管，现产生的托管服务费、物业费、

物业费违约金均由购房业主自行承担。如超过三

年不来办理领房手续，则视为无主房产，交由有

关部门依法处理。因此，希望有关业主能及时前

来办理，特此公告。

物业服务中心电话：0775-4388688

销售中心电话：0775-4590888

广西贵港市小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2日

关于盛世荷城房屋托管公告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

护 督 察 组 自 2021 年 4 月 9
日进驻广西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以来，公布
信访电话和专用邮箱，接
受群众举报生态环境保护
方 面 的 问 题 ， 4 月 22 日 ，
督察组向贵港市交办第 12
批 群 众 信 访 投 诉 件 共 13

件 。其中，涉及桂平市 4
件、平南县 5 件、港南区
4 件 。 市 委 市 政 府 高 度 重
视，第一时间将该批次信访
案件全部转办相关责任单
位。各相关部门将迅速调查
核实、立行立改，各新闻
媒体也将持续公开群众信
访举报的交办、办理情况。

中 央 第 七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交 办
贵港市群众信访投诉（第 12批）情况公示

根 据 安 排 ， 中 央 第 七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进驻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
间 （2021年 4月 9日—5月 9
日）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
0771- 2863530， 专 门 邮 政
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 A045 号邮政信箱。督
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 天 8：00—20：00。 根 据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西壮
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方处理。

公 告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在执行贵

港市人民政府 《关于整治城区道路

交通秩序的通告》 的过程中，依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条 例》

第六十二条规定，对未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的电动三轮车 9 辆、电动二轮车 1

辆、机动三轮车 6 辆、二轮摩托车

13 辆、客车 3 辆予以查扣。现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条 例》

第六十三条规定，对被查扣的以上

车辆分别作出罚款人民币叁万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请各车主自公告之

日 起 10 日 内 到 贵 港 市 交 通 运 输 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 （地址：贵港市港

北 区 拥 军 一 路 226 号 ， 电 话 ：

0775-4589697） 接受行政处罚。如

不 服 本 决 定 ， 可 在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向贵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在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

起 行 政 诉 讼 。 逾 期 不 申 请 行 政 复

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

处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特此告知

贵港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 4月 23日

贵港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催告书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于 4 月 16 日向贵港市交办第六批群
众信访投诉件共 11 件，现将此批群
众信访投诉件边督边改情况公开如
下：经各相关部门迅速调查核实、立
行立改，截至 4月 20 日，我市已办理
此批群众信访投诉件，其中信访投诉
件涉及环境问题 11 个，其他问题 0

个。涉及的环境问题 11 个中，属实
的 4 个，部分属实的 5 个，基本属实
1 个，不属实的 1 个，具体调查核实
和办理情况在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公开，同
时可在电视公开当天登陆贵港市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查看公开内容，或通过

《贵港日报》 查阅。

中 央 第 七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交 办 贵 港 市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公开（第六批）

尊敬的翰林世家 5-2-2802、6-2201号房；203-

3、205-5号铺；103、155号车位以及翰林居 111

号铺业主：

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止，请业主本人

到翰林城市展厅客服部办理个人不动产权证的相

关手续，如因个人原因拖延办理，所造成的一切

后果将由业主本人自行承担，且我司不再负责办

理，请务必重视。

特此通知

咨询电话：4388999/4388333

地址：贵港市港北区金田路 279 号院翰林居

一层商铺翰林城市展厅

广西贵港市临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23 日

翰林世家、翰林居小区办证通知
各债权人、施工劳务队、劳务工人：

我公司承建的港城街道敬老院化粪池及相

关排污系统维修工程、大圩镇敬老院升级改造

工程已竣工验收，为了保障各债权人、施工劳

务队、劳务工人在两个项目的合法权益，我公

司以登报和公告方式告知以上人员，如果有未

结算领取工资的，自公告之日起 90 天之内，到

我公司质安部办理结算手续，并提交书面证明

材料，逾期未办理相关事宜，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部门：质安部

联系电话：0771-5845813

联 系 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17776204253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1日

公 告


